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第三次會

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加強地區行政先導計劃  

二．  元朗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匯報先導計劃的工作進度。自四月先導

計劃展開以來，民政處與相關部門已按照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 (區管會 )訂

定的工作綱領和行動地點次序積極處理有關地區問題。  

三．  就店舖違例擴展事宜，民政處已聯同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環署 )、屋宇署及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等，以宣傳和執法並重的策略，

於裕景坊和康景街展開先導計劃的首輪跨部門執法行動。相關部門亦會以

相同的策略，加強處理餘下於元朗市內由區議員建議的主要涉及店舖違例

搭建地台及構築物以擴展營業範圍的地點。  

四．  另外，民政處已聯同地政總署、食環署及警務處，交替地在天水

圍和元朗市以區域為本進行聯合行動，清理違例停泊的單車，並正研究加

強宣傳正式的單車停泊設施的地點。民政處亦已邀請區議員就區內需要加

設單車停泊設施的地點提出意見，在整合有關意見後，民政處會轉交運輸

署聯同相關部門檢視有關建議的可行性。  

五．  就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方面，民政處已聯同相關議員及地區人士

前往建議行動地點進行實地考察，同時探討所涉及的土地業權及部門管轄

範圍等。民政處會按照考察結果及相關指標，如食環署的誘蚊產卵器指

數，為行動地點訂立工作優次。另外，民政處計劃於七月份聯同區議員及

相關地區人士於元朗市、天水圍和鄉郊地區進行宣傳活動等工作，包括派

發滅蚊產品和小冊子，提升公眾預防蚊患的意識。  

六．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  

(1)  促請食環署在配合部門於裕景坊及康景街一帶處理佔用政

府土地搭建地台或違例構築物問題時，應同步加強打擊該處

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及持牌流動小販攤檔尺寸過大等問

題。委員憂慮如食環署未能明顯地改善元朗市有關店舖違規

擺放貨品的問題，或會影響公眾對先導計劃的成效的觀感。

例如新街違規擺放貨品的情況嚴重，委員認為食環署應配合

鄰近的先導計劃行動地點，即裕景坊及康景街的執法行動，

嚴厲打擊新街的違規情況，以便全面及公平合理地改善該處

一帶地方管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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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導計劃的跨部門聯合清理違泊單車行動具阻嚇力，能初步

改善天水圍區單車違泊的問題，相關部門應增加聯合行動的

次數﹔  

(3)  反映現時聯合行動所引用的《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有一定的限制，加上市民熟悉行動模式，阻嚇力不足。

部門除了應繼續按職權範圍執法外，亦須探討其他應對措施

的可行性及持續優化現有的規管機制，以更有效地規管單車

使用。另外，參考食環署以往曾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 章 )第 4A 條即時移走放置在街道上的舊衣回收籠的

經驗及警務處曾引用條例即時檢取違泊單車，部門可考慮引

用該條例即時檢取違泊單車﹔  

(4)  對民政處邀請區議員就區內需加設單車停泊設施的地點提

交建議的做法表示歡迎，惟增設停泊設施受制於多項考慮準

則，運輸署未必能有效地回應訴求。另建議有關部門參照其

他地區於路旁欄杆加建鐵網或膠板防止單車違例停泊的經

驗，及於行動地點張貼警告告示，認為有關措施有助節省行

政資源及提升管理單車使用的效益﹔   

(5)  就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方面，有委員表示地盤的積水問題或

會引致蚊患，建議食環署加強監管地盤的防治蚊患的工作。

另外，委員查詢食環署是否可就私人地方滋生蚊患的情況採

取執法行動﹔  

(6)  相信在各鄉事委員會及代表與部門緊密合作的情況下，先導

計劃能夠順利地在鄉郊地區推行滅蚊及剪草的工作。  

七．  民政處表示會聯同相關部門就處理店舖違例擴展事宜，探討詳細

的行動安排

題。同時，相關部門亦會檢視各自範疇下加強運用《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以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 )等法例檢取違泊單車的可

行性。  

八．  食環署表示會全力支持及積極配合先導計劃的工作安排。同時亦

會調撥內部資源，加強打擊元朗市店舖違規擺放貨品的情況。就防治蚊患

工作方面，如發現私人地方有滋生蚊子的風險，食環署會先發出通知要求

有關人士採取防蚊措施，如情況仍未有改善，食環署則會採取適當的執法

行動。另外，食環署每星期均派員巡查各建築地盤，若發現地盤滋生蚊子，

署方會立即採取檢控行動。至於處理單車違泊的工作方面，現時食環署主

要為跨部門聯合清理違泊單車行動提供人手及工具以搬移被檢取的單

車，食環署須進一步研究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 章 )第 4A 條

檢取單車的可行性。   



九．  警務處回應，一旦發現有單車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即時危險，警務

處便會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 )第 4A 條即時處理相關物品。 

十．  主席表示，先導計劃會按現行的執法框架處理地區問題，並不涉

及修改法例。現時有關部門亦正就如何在各自範疇下的規管機制及法例框

架加強執法和行動的可行性徵詢法律意見。民政處亦會於先導計劃完結後

總結經驗，供有關方面參考，以進一步完善應對措施。主席請委員繼續就

先導計劃提供意見，以便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及配合，令計劃的

推行更見成效。  

元朗區國際學校發展  

十一．  教育局表示，本港的國際學校體系主要為滿足在香港居住的海外

家庭，以及因工作或投資而來港居住的家庭，對國際學校學額的需求。一

般而言，教育局與相關部門會透過分配空置校舍和土地，以及協助現有國

際學校原址擴建等措施，增加國際學校的學額供應。當有土地或空置校

舍，教育局會優先考慮該區公營學校的供求情況及學習環境，並以滿足公

營學校的需求為大前提。如區內的公營學校能滿足區內的需求，教育局會

進一步考慮土地用途、面積、地點、區內人口的背景、社區的意見、配套

設施、區內整體的教育需求等因素，以決定土地或空置校舍最適合的用

途。教育局在規劃國際學校學額時，是以滿足全港需求作為基礎。考慮到

顧問研究結果顯示，在 2016/17 學年，全港將會欠缺約 4 200 個國際學校

小學學額，不少居於新界的國際學校學生現時需要到香港或九龍上學，教

育局會從多方面 手籌劃未來國際學校的發展工作，包括分配三所空置校

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 2016/17 學年將新增 1150 個小學和 210 個中學國

際學校學額，以應付需求。此外，教育局已邀請有興趣的團體就另外兩所

空置校舍及三幅土地表達意向，其中一所校舍及全部土地均位於新界區，

以進一步增加國際學校學額的供應。  

十二．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  

(1)  認為元朗區對國際學校的需求將隨着未來居住人口大幅增

加而上升，而在區內設立國際學校有助建立多元化居住社

區，期望部門在規劃元朗區土地用途時，應主動評估及檢

視區內「政府、機構或社區」土地用作國際學校的可行性，

從而推動元朗區多元化的教育發展﹔  

(2)  教育局亦應兼顧元朗區對專上教育的需求，增加區內專上

教育機會﹔  

(3)  有團體曾申請於錦田北部營辦國際學校，惟因有關土地已

預留作住宅用途而未獲接納。  

十三．  主席表示，為市民提供多元化教育機會是教育局其中一項工作目

標，並請教育局考慮上述委員的意見，而區議員亦可向相關部門反映有關

http://www.chinabaike.com/z/jz/gc/448043.html
http://www.chinabaike.com/z/jz/gc/448043.html


土地規劃的意見。  

十四．  教育局備悉委員的建議，並會向當局有關組別反映，以及把委員

的意見轉交新一輪的顧問研究作考慮。  

 

元朗民政事務處  

二零一四年六月  


